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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0 年 09 月 10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制定的吉林省基本

养老保险省级调剂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吉政办发〔2010〕30 号)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10〕30 号 发布日期： 2010 年 09 月 14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制定的吉林省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调剂金管理 

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0〕30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制定的《吉林省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调
剂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九月十日 

吉林省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调剂金 

管理使用暂行办法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制度，加强和规范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调剂金（以下简称省级调剂金）的管理使用，增强省级调控能力，确

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依据《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编制 201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10〕4号）、原劳动保障部

和财政部《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7〕3 号）和《吉林省社会保险管理监督暂行规定》（吉人社字〔2009〕

52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地以年度养老保险费征缴计划为基数，按照省政府规定的比例

预缴各季度省级调剂金，年终进行据实结算。省级调剂金上解比例需要调整



时，由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出意见，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省财政部门

审核，经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条  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省级调剂金的筹集和管理，在编制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预算草案的同时，编报省级调剂金上解及补助计划草案。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及省财政部门负责审核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调剂金的上解和补助
计划预算草案，并监督省级调剂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四条  省级调剂金优先用于补助各地当期收支缺口，并与各地工作实绩

适当挂钩。具体编制办法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平原则。对有当期收支缺口的地方，在省级调剂金总量内均按照

统一比例予以补助。 

  （二）激励原则。在公平补助的基础上，将省级调剂金补助额度与征缴、

扩面以及足额发放等工作实绩相挂钩。用于补助工作实绩部分原则上不高于补

助缺口部分，余额转入下年调剂总量。 

  （三）有限调剂原则。省级调剂金和市（州）级调剂金拨付后仍有缺口

的，由地方政府自行负责。 

  第五条  省级调剂金拨付条件： 

  （一）认真执行批准后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二）按时完成扩面和基金征缴计划； 

  （三）按政策规定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四）按时足额上解省级调剂金； 

  （五）无挤占挪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案件。 

  第六条  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补助计划时，由当地政府向省政府提交申请

报告，同时抄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省财政部门。根据省政府要求，省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出调整意见，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省财政部门审核，

经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七条  调整省级调剂金补助计划，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省政府同意解决养老保险信访或历史遗留问题出现的资金缺口。 

  （二）本地可动用基金支付能力不足 2个月。 

  （三）其他特殊情况。 



  第八条  与财政管理体制相适应，省级调剂金（除延边州外）由省直接对

市、县（市）进行补助。省对延边州各县（市）的补助仍由省补助到延边州。 

  第九条  省级调剂金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第十条  省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省政府批准预算中确定的补助数额，按

季度向省财政专户提出基金拨付申请，并及时拨付。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1月 1 日起执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负责解释。 


